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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 氣 產 品 （ 安 全 ） 規 例 的 實 施  
 
 

繼 發 出 立 法 會 CB(1)701/98-99 號 文 件 ， 現 附 上 有 關 文 件 的 中 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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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 來 路 向  
 
15. 制 定《 電 氣 產 品（ 安 全 ）規 例 》旨 在 確 保 家 用 電 氣 產 品 符 合 規 格 ， 以 免

對 公 眾 構 成 危 險 。 當 局 認 為 ， 上 文 所 載 的 過 渡 安 排 ， 可 在 無 損 安 全 的 原 則

下 ， 解 決 業 界 關 注 的 大 部 分 問 題 。 這 些 都 是 可 行 情 況 下 最 合 理 和 靈 活 的 過

渡 安 排 ， 因 此 當 局 認 為 無 須 再 增 訂 寬 限 期 。 這 些 安 排 將 於 有 關 符 合 安 全 規

格 證 明 書 的 規 定 實 施 一 年 後 檢 討 。 機 電 工 程 署 會 繼 續 與 各 商 會 定 期 舉 行 協

商 會 議 ， 亦 會 提 醒 電 氣 產 品 供 應 商 採 取 一 切 合 理 步 驟 ， 並 盡 一 切 努 力 ， 確

保 所 供 應 的 產 品 符 合 規 例 的 規 定 。  
 
16. 政 府 打 算 在 一 九 九 九 年 一 月 下 旬 在 憲 報 刊 登 《 電 氣 產 品 （ 安 全 ） 規 例 》

有 關 符 合 安 全 規 格 證 明 書 的 餘 下 條 文 ， 以 期 有 關 條 文 可 以 在 一 九 九 九 年 二

月 生 效 。  
 
 
 
 
 
 
 
 
 
經 濟 局  
一 九 九 八 年 十 二 月  



(b) 可 以 取 得 上 述 測 試 的 證 明 書 ， 並 且 具 備 由 海 外 出 口 商 、 國 家 核

證 團 體 或 海 外 機 構 簽 發 的 適 當 證 明 文 件 ， 作 為 簽 發 符 合 標 準 聲

明 的 依 據 。  
 
10. 至 於 適 合 以 本 地 供 電 電 壓 220 伏 特 操 作 的 “ 水 貨 ＂，進 口 商 或 代 理 商 如

要 簽 發 符 合 標 準 聲 明 ， 則 須 具 備 適 當 的 符 合 安 全 規 格 證 明 書 ， 以 證 明 電 氣

產 品 符 合 本 地 的 安 全 規 格 ， 並 能 配 合 本 地 的 供 電 系 統 。  
 
過 渡 安 排 ： 二 手 電 氣 產 品  
 
11. 業 界 關 注 到，二 手 電 氣 產 品 的 供 應 商 難 以 追 尋 產 品 原 有 的 符 合 安 全 規 格

證 明 書 。  
 
12. 當 局 明 白 業 界 在 二 手 電 氣 產 品 方 面 的 困 難，並 已 在 一 九 九 九 年 一 月 發 出

指 引 ， 說 明 業 界 在 處 理 二 手 電 氣 產 品 時 可 採 取 什 麼 步 驟 ， 以 符 合 《 電 氣 產

品 （ 安 全 ） 規 例 》 的 規 定 。 當 局 建 議 二 手 電 氣 產 品 供 應 商 ：  
 

(a) 存 備 有 關 文 件 ， 以 證 明 所 供 應 的 電 氣 產 品 是 二 手 產 品 ； 以 及  
 
(b) 供 應 二 手 產 品 前 ， 先 行 安 排 合 資 格 人 士 對 產 品 進 行 測 試 ， 以 證

明 有 關 產 品 符 合 安 全 標 準 ， 並 存 備 有 關 證 明 書 以 供 查 核 。  
 
過 渡 安 排 ： 本 地 裝 嵌 的 個 人 電 腦  
 
13. 業 界 關 注 到，在 本 地 裝 嵌 的 個 人 電 腦 難 以 提 供 符 合 安 全 規 格 證 明 書，因

為 供 應 商 所 供 應 的 每 部 電 腦 ， 組 件 組 合 都 會 有 所 不 同 。  
 
14. 當 局 在 諮 詢 認 可 核 證 團 體 後 ， 建 議 供 應 商 ：  
 

(a) 安 排 由 審 定 實 驗 室 為 他 們 供 應 的 電 腦 進 行 型 號 測 試 ， 測 試 同 一

牌 子 一 系 列 型 號 多 個 不 同 組 件 組 合 的 電 腦 ； 以 及  
 
(b) 確 保 所 供 應 電 腦 的 相 關 組 件 符 合 有 關 的 安 全 標 準 ， 並 確 保 電 腦

組 件 是 安 全 地 接 駁 及 裝 配 。  
 


